
國際獅子會 300E-1區   函  
地址：704 台南市西門路 4 段 480 號 4F-1 

電話：06-2510718-9傳真：06-2826850 
e-mail：weserve300e1@gmail.com 
網 址：www.300e-1.org 
 

受文者:各分會 

副本收受者:各專區主席、各分區主席、關懷飢餓委員會王璧美主席 

 

日期：2023年 11月 29日 

文號：獅滙字第 123號 

主 旨：為轉知 300E 複合區 關懷飢餓委員會辦理「議長盃國際攝影比賽」請

轉知貴會獅友、姐妹會獅友送件參加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國際獅子會 300E複合區 2023年 11月 24日秘富字第 047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比賽主題: 凡能傳達「關懷飢餓」的「愛」及「實際行動」的主題，即可

參加。 

三、 作品規格: 一律以 6吋*8吋之彩色相片參賽，數位畫數 800萬以上。 

四、 收件截止日期: 12月 15日。 

五、 收件地點: 台南市東區大同路二段 61巷 6號，06-2153009， 

300E複合區 關懷飢餓委員會 張慧芳主委收 

六、 詳如比賽簡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國際獅子會 300E 複合區「議長盃」國際攝影比賽簡章 

 

一、宗    旨：為發揚國際獅子會關懷飢餓的全球志業，特舉辦此次攝影比

賽，舉凡一個活動、一個表情、一件事情的紀錄，能傳達關

懷飢餓的「愛」及關懷飢餓的「實際行動」，即可參加此次比

賽特舉辦本次活動。 

  二、主辦單位：國際獅子會 300E複合區關懷飢餓委員會 

三、指導單位：國際獅子會 300E 複合區 

   四、承辨單位：國際獅子會 300E 複合區關懷飢餓委員會張慧芳主任委員團隊 

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0920-877920 

五、活動日期：即日起至 112 年 12月 15日止 

六、地    點：任何國際獅子會關懷飢餓活動中的照片 

七、題    材：以顯現國際獅子會關懷飢餓活動或照護學童為主題以及在攝

影比賽期間內之各項相關活動，各類起承轉合呈現「愛」或

「實際行動」的照片。 

八、參賽資格：本區愛好攝影藝術之獅友(含姐妹會獅友)均歡迎參加。 

九、作品規格：一律以 6 吋 × 8 吋之彩色照片參賽（連作不收），數位畫素 

       八百萬以上。 

十、收件地點：台南市東區大同路二段 61 巷 6 號，收件人：張慧芳主委收 

              電話：06-215-3009 

十一、收件日期：民國 112 年 12月 15日止以收到為準 

十二、評審日期：民國 112 年 12月 16日上午 10 點在國際獅子會 300E 複合 

                  區辦公室公開評審並歡迎參觀 

十四、評審委員：主辦單位將邀請三位攝影名家參與評審 

十五、得獎公佈：112 年 12月 18日公佈在國際獅子會 300E 複合區辦公室及

網站並具函通知得獎人。 

十六、頒獎日期：112 年 12月 22日(星期五)  
               

十七、獎  勵：金牌獎 1 名：獎   金   美金 1,000 元 獎盃乙座   

                銀牌獎 1 名：獎   金   美金  600 元 獎盃乙座   

                銅牌獎 1 名：獎   金   美金  400 元 獎盃乙座   

                優選獎 5 名：獎金各得   美金  200 元 獎狀乙只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

國際獅子會 300E複合區「議長盃」國際攝影比賽  

參 加 表（電話、網址必填） 

題   名   

作   者   

電   話   

Email網址   

備   註  

附則 

1 凡參賽作品須詳填報名表格資料，並浮貼於作品背面右下方，報名 

表格可自行影印使用。 

    2 參賽作品須為本人之作品，如有電腦合成、後製、冒名頂替、抄襲、  

      仿冒、拷貝者，經查證屬實則取消得獎資格，並追回獎金、獎杯、 

      獎品等，作者不得異議，若有不法者請自行負責與主辦單位無關， 

      獎位不予遞補。 

    3 金、銀、銅等獎位，每人限得一獎。 

    4 參賽作品必須是於本次活動期間內，確實為國際獅子會關懷飢餓的

活動拍攝，如遇不可辨認之作品，主辦單位有權處理，不予評分，

作者不得異議。 

    5 凡得獎作品，使用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並有宣傳、廣告、刊印、展

覽、上網路之權利，不另給酬。 

    6 未入選作品均不退件，若須退件請自備信封貼足郵票或於評審日起 

一個月內自行取回，逾期不負保管責任。 

    7 入選佳作獎以上之作品，作者應無條件提供原作底片（數位檔），供

主辦單位使用。 

    8 參賽作品主辦單位將盡保護之責，唯若遇天災地變之人力不可抗拒

者除外。 

    9 凡參加本次攝影比賽者，即視同遵守本簡章之各項規定。 

 

 

→本表可以 

  自行影印 

  使用 


